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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主办         第 9 期 

 

工会简讯 

9 月 21 日上午，横沙乡工会召开基层组织工会主席会议。全乡有十几个单位的工

会主席出席参加了会议。会议有二项内容，一是填报全国总工会一个统计年报；二是

有关单位政务公开的内容。企业政务公开是工会组织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证单位职

工参与管理的重要抓手。崇明县工会将采取对口检查的方式，具体落实单位政务公开

事项。会议还落实其他相关事项。下午，有横沙乡工会李主席的具体牵头，我瑞和会

计师事务所与横沙中学一名高一班黄乐昊同学帮困结对，每年资助 2000 元学费，帮助

黄乐昊同学顺利完成高中学业。横沙中学的几名领导也非常重视，专门组织了一个捐

赠仪式，题名为——托起明天的太阳，并有横沙乡文化站的人员拍摄了录像。 

 

——支民兴 

 

业务动态 

本事务所在 8 月底已按时完成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委托的 149 户 2005 年度工

资总额的专项审计任务，其中 10 户经社保局同意因各种原因免审，1 户因将“未参保

人员”从“城保”更正为“综保”而出具补充审计报告。 

青浦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截止 9 月底已完成 72 家并已上报，10 家财政信息质量检查

工作和检查总结已完成并上报，其余 128 家希望各部门于 10 月底按时完成。 

宝山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截止 9 月底已完成 238 家，尚差四部的 4 家，已上报 104

家，其余 126 家（不含 D 类）拟于 10 月中旬上报，另外 D 类的 12 家整改后于 11 月

上报；10 家财政信息质量检查工作和典型案例分析已完成并上报。 

 

                                                          ——审核室 

 

数据采集工作有感 

今次的数据采集工作之所以开展得不太顺畅，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任务布置匆忙，

事先税务没有通知企业，过后有的也没有及时补通知；恰逢大节前一个礼拜，又是月

末结帐日，财务本来里外忙得不可开交，对横出的不相干的事自是能推就推；事务所

拿到名单急着布置任务，光顾着排日期、排人员，哪想到还有一个财务做两家帐的且

同时被选上的，于是就有了张三做好了，李四又打电话去联系，自然企业有点不耐烦，

有的一口回绝要国庆后再来，之后不免又要费些周折，真的到了那家企业，也没见他

所形容得那么忙。总之，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皆有缺陷。 

一家企业规模较大，我们的同志到了那儿被晾了半天，他们说，你们看我们多忙，

电脑都占着呢，没空给你们用，于是我们的同志就苦口婆心地说，等你们中午吃饭时

我们再用，回答是那也不行，联系专管员税务所领导来解释也无效。如此“店大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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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审计工作十年未之碰也，好在我们的同志表现得可亲可佩，颇有苦行僧般的敬

业精神。 

另一家企业，我们的同志数据都快采集好了，他们的几个部门经理来了，说是这些

数据涉及商业秘密，为恐外泄，只许税务采集，事务所的不行，哪怕是税务委托的也

不行。如此“信任缺失”，也难得一碰。 

以上所举，实为个别，大多数企业从推脱到理解、配合，使我们的工作能在短时期

内顺利完成，这也符合数学上的“正态分布”原理，真正“信任缺失”的实为少数，

要不我们真要怀疑我们是否处在“信任缺失”的时代？ 

有时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位思考，假如我是对方，我有什么反应，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即便我们有什么郁闷不顺之感，也就烟消云散了。只有换位思考，人和人之间才

能有更多地相互理解，还是古人说得精辟“责人之心责已、恕己之心恕人”，凡做事时

多想想这句话，焉有过不去的坎？ 

——杨万忠 

 

 

企业财务信息数据采集工作花絮 

9 月 21 日我所与宝杉税务师事务所共同接到宝山区税务局委托对区内 200 家工业

制造企业财务信息数据采集的任务，我所要在短短五天内完成其中 150 多家企业采集

可谓不轻松。为此事务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划分 23 个采集小组

并分派了各自的任务。全所上下顾全大局放弃休息，克服种种困难，转战于宝山区的

各个工业小区的大街小巷，在规定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了任务。 

22 日下午全所员工整装待发，要在一点半前将各个小组送往分散在全区的各个目

的地，驾驶员师傅无疑是最繁忙的人。刘师傅刚送完 7 个小组就接到其中 1 组要远赴

当天第 2 个目的地的电话，在经过月浦镇一条丁字路口时，他突然发现一辆快速行驶

的摩托车穿过红灯将一名正常行走的女学生撞倒。当时周围没有警察，也没有旁观者，

肇事司机正想寻机逃脱，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刘师傅跳下车要求保护现场并通知受伤

学生家人。待事故得到处理，肇事司机被警察带走后他才安然离开。周日并无安排他

加班，但当看到所里还有员工有数据采集任务时就顾不得休息又早早地出发了。中午

当获知企业两位财务人员放弃休息来配合事务所工作，且回家路途遥远又交通不便后，

他就主动让她们上车，并一一送到各自的住宅小区。听到的是一句“谢谢”，看到的却

分明是她们感动的目光。 

相对每天能做二家企业的小组来讲，陆兴昌这组就不那么“幸运”了。周三中午前

他们马不停蹄地奔向位于泰和路一家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财务人员懒懒的眼神加之

桌上堆放像小山似的资料，不由倒吸冷气，更令人痛苦的是该企业存货项目发生的交

易每月都可装订厚厚一大本，原材料、产成品明细超过百种且无科目汇总表，计算器

噼呖啪啦按了一个小时才汇总出一个月的数据。此时他们想到了正在不远处的杨春懿

小组。午饭过后，及时“会师”的四位同志发起了攻坚战。杨春懿首先召集财务人员

进行沟通，明形势，讲道理，进一步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配合，陆兴昌则充分发挥了

扎实的会计功底，将突破口定在了存货中的产成品项目。针对企业存货项目只包括原

材料和产成品且产成品相对简单的情况，他们根据汇总的产成品发生额和余额结合会

计报表及其他资料采用倒轧原材料数据的方法，其他二位年轻同志则充分展示了心灵

手巧的优点。在大家的优势互补、紧密协调、通力合作下，终于一鼓作气于下午 3 点

鸣金收兵凯旋而归。 

——马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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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提纲 

一、 新《公司法》与验资业务相关知识； 

二、 验资特点及趋势； 

三、 新《验资》准则简介。 

 

2006 年 2 月 15 日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结合《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

规定》的相应修改来看，新验资准则比以往更加完善、规范、严谨，在验资程序，验

资责任，验资报告格式等方面均有所反映。 

一、新《公司法》与验资业务相关知识： 

1、出资规定：（1）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20%，

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3 万元），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2

年内缴足，投资公司为 5 年。 

（2）股份有限公司同上，其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 500 万元。 

（3）全体股东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30%，不再有无形

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20%的规定。 

（4）股东可以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货币估计

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

产除外——应当评估。 

2、一人公司：由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限额为 10 万元，且一次缴足。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公司应当编制财务会计报

表，并需审计。 

3、合并、分立、减资等自作出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

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45 日内可以要求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一般与变更验资有关。 

4、新《公司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得到加强，其中包括承担资产评估，验资等有重

大遗漏或不实证明的。 

 

二、验资业务特点及变化： 

1、风险大、影响远；特别是对企业提供虚假材料，单据等情况的会给 CPA 的辨

别、审验带来难度，CPA 应为企业进入市场把好第一道关应承担相应责任。 

2、收费少，业务简单；与审计业务相比收费少，业务外勤时间短，收费标准一般

取决于出资金额、复杂度、风险等方面。 

3、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多，格式等方面更加严谨；新验资准则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变化及时强化了审验程序与相应内容，要求 CPA 注重验资过程的计划，程序与记

录。验资报告正文、验资事项说明及附件表格等均有不同程序的规范、完善。如出资

比例等。 

4、重视不够；容易造成对出资单据审核不充分，审验程序不到位等情况，以致出

现验资报告失实，严重影响事务所声誉及 CPA 执业形象。 

 

三、新验资准则简介（略） 

——马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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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提纲 

一、验资准则修订背景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的修订基于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基于《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修订过 3 次，最新修订的公司法已经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修订后的公司法共有 13 章 219 条。同时，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管理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也作出了

相应的修改。 

上述文件对公司出资与验资作出了不少新的更加明确的规定，对指导设立企业、

变更登记与验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新的《公司法》的颁布与实施，《验

资》准则应当与《公司法》相吻合。 

（二）基于新审计准则体系的建立。 

新旧验资准则在审计体系上发生变化，原验资准则（包括验资实务公告与指南）属

于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财会

（2006）4 号印发了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的

执业行为，提高执业质量，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拟订了《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等 22 项准则，修订

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第 1142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律法规的考虑》等 26 项

准则，现已批准，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现行的《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等相关准

则同时废止。“ 

已经发布的新审计总体建立，它包括鉴证业务准则和相关服务准则两个板块，即一

个基本准则和 47 个相关准则。新的验资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

已成为鉴证业务准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公司法修订对验资业务和验资准则的影响 

新公司法的价值取向 

一个强化，两个鼓励，三个关注 

1、强化股东自治和公司自治 

2、鼓励投资并购、鼓励创新 

3、关注利益主体和相关者和谐发展 

关注内外资主体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关注可诉性和可操作性 

 

（一）增加实收资本审验并对其发表意见（公司法第七条新增条款，规范了公司登记

及营业执照内容，增加实收资本登记事项） 

（二）可以不关注公司对外投资额的限制（第 15 条） 

（三）增加对出资时间的审验（第 25 条，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第 82

条，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四）审查股东首次出资额的比例，最低限额及全部出资的期限（详见公司法第 26 条、

第 81 条） 

（五）增加出资方式合法性的审验、评估作价的审验和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是否

达到法定要求的合法性审验，详见公司法第 27 条、第 28 条。 

（六）增加审验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产权转移手续（公司法第 28 条，以非货币财产出资

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 84 条同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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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资时间为股东出资后，验资机构为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公司法第 29 条，股

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第 84 条，发起人

首次缴纳出资后，第 90 条募集设立，自股款缴足后） 

（八）对验资类型产生影响，出现内资企业分次验资，首次出资的验资为设立验资，

以后各期出资的验资为变更验资。（详见公司法第 30 条，第 84 条） 

（九）增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审验业务，相关规定见公司法第 58 条、59 条 

（十）公司收购股东股权，变更验资。详见公司法第 75 条 

（十一）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出现一次缴纳出资。详见公司法第 84 条 

（十二）募集设立股份公司增加获取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详见公司

法第 93 条 

（十三）对净资产折合资本的限定。详见公司法第 96 条 

（十四）增加年报强制审计业务。详见公司法第 165 条、第 63 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的审计。 

（十五）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的审核（详见公司法第 167 条、第 169 条有关 10%、50%、

25%的规定） 

（十六）违法责任得到加强（略） 

 

三、验资准则修订原则与主要内容 

1、注重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一致。 

2、注重与新审计准则体系的统一。 

3、强化了对出资合规性的审验程序。 

 

四、验资准则具体修订情况 

1、验资准则修订变化 

原实务公告 26 条，修订时删除 1 条，保留予以修订 25 条 

新验资准则 36 条，新增 5 条，在原准则基础上予以修订 31 条（包括将原准则条款合

并、拆分） 

2、验资准则框架结构与内容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六条），规范了制定本准则的目的、本准则与其他审计准

则的关系、验资定义、验资类型、出资者和被审验单位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对注册会计师执行验资业务的职业道德要求。 

第二章“业务约定书”（第七条至第九条），规范了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前了解情况、

评估验资风险、与委托人应当沟通的事项和业务约定书的内容及签署。 

第三章“计划、程序与记录”（第十条至第二十条），规范了验资计划的编制、审验范

围、审验程序和审验方法以及审验记录，明确了审验内容及相应关注的事项。 

第四章“验资报告”（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四条），规范了验资报告要素，明确了验资

报告的内容和用途及使用责任，指出了拒绝出具验资报告的情形。 

第五章“附件”（第三十五条及第三十六条），规范了本准则适用范围的例外事项和施

行日期。 

 

三、具体修订内容（略） 

 

——施新涛 

 

 



第 6 页共 6 页 

嘴巴和耳朵 
一天突然看到一篇关于“嘴巴和耳朵”的文章，觉得挺有意思的，摘抄下来和大

家共同沉思。 

为什么人只长了一张嘴巴而长了两只耳朵，造物主的用意很明白，那就是让人少

说多听。为防止人多说，又给嘴巴加上了两片嘴唇，似乎提醒人们该合上的时候一定

要合上。为鼓励人多听，让耳朵眼儿永远处于敞开的状态，还特意给耳朵加上了内弯

如轮的耳廊，除了美观的作用外，大概是不让人多听身后的闲言碎语吧。 

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并没有很好的处理好一张嘴巴与两只耳朵的关系，辜负了造物

主的苦心。表现欲使然，让人重说而轻听。不该说时，不该说的常常不加选择，滔滔

不绝，而该听时，该听的却往往似听非听、充而不闻。采访过世界名人的著名记者马

科森看到这点后总结说，许多人没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是由于他们不善于倾听对方

讲话…….他们如此津津有味地讲着，完全不听别人对他讲些什么。于是他得出这样的

结论：看来人们听的能力弱于说的能力。 

如果想在周围的交往中站住脚并树立良好的形象，就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善于倾听

者。马科森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与您谈话的那个人，他对自己的事情比对您的

事情更感兴趣。记住了这个秘密，就会领悟到倾听的种种美妙，因为“倾听处处皆学

问”。不是吗，在课堂上，在交流中，得意者往往是用心者，进步者肯定是聚精会神者。

西方哲学中“世界偏爱倾听者”，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尽管说者常常会获得掌声与喝彩。但那掌声只是两个巴掌的动作而已，喝彩也不

见得不是应景。而倾听者更多地会获得赞许，赞许恰恰是发自内心的，在任何场合，

任何人都不会低估一个专注的倾听者，因为“无言”乃禅学至高境界，属于大乘。 

若多说可能惹祸，那么多听肯定能避险。就如行走在寂静的原始森林里，不充分

利用眼睛，耳朵全神贯注地观察而擅自发声定会招惹危险。 

 

——陈伟君 

 


